


关于申报2026年度用水计划建议的通知

各计划用水单位：
根据《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》《苏州市节约用水条例》《江苏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》《苏州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》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现就2026年度用水计划建议申报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要求
(一)请及时申报2026年度用水计划建议，填报《苏州市用水计划建议申报表》，于2026年1月12日前将相关材料(具体见申报方式)报苏州市姑苏区水务管理中心备案。
(二)申报2026年度用水计划建议，不得超过取水许可量及国家、省、市级用水定额标准限定值；原则上不得超过上年度用水计划总量，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增加用水计划的，请在申报表中注明原因。
(三)计划用水单位做好本单位计划用水管理，按时报送用水报表，积极配合做好用水统计、计划考核等相关工作。
(四)逾期未申报用水计划建议的，苏州市姑苏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将按规定于2026年1月31日之前直接核定下达2026年度用水计划。
二、资料下载
计划用水单位可通过扫描附件内二维码或登录网站：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(公示公告栏)获取用水计划建议申报表、用水定额标准等资料。
三、申报方式
计划用水单位根据用水实际情况，做好2025年用水总结，规范填写申报表并加盖公章，更新用水管理人及联系方式(至少填写一个手机号码)，通过邮寄或扫描电邮等方式反馈至姑苏区水务管理中心。
四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苏州市姑苏区水务管理中心供排水科(节水科)向姣铃
电话：0512-88168688
传真：0512-88168688
邮寄地址：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28号水务管理中心供排水科(节水科)
[bookmark: _GoBack]电子邮箱：zjw_swglzx@gusu.gov.cn
附件
1、二维码
2、苏州市用水计划建议申报表-服务业申报
3、苏州市用水计划建议申报表-工业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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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姑苏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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